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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陕西工商管理硕士(MBA)学院 

招生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 

  

各地市委、各地区行署、市政府，省级各委、办、厅、局，各中央驻陕单位，各

人民团体： 

    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振兴陕西经济，为陕西工商企业和经

济管理部门培养一大批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懂专业，善于经营，能卓有成

效地组织与指挥社会化大生产的务实型、复合型的高级管理人才，省政府决定建

立陕西工商管理硕士学院。现就陕西工商管理硕士学院招生工作有关问题通知如

下： 

    1．陕西工商管理硕士学院是经省政府批准建立的办学机构。校本部设在西

安交通大学，同时挂西安交通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院牌子。另在西北工业大学、

西北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和西安理工大学设教学点。从 1996 年起开始招生。 

    学院立足于高层次、高质量管理人才的培养。主要进行工商管理硕士学历教

育、学位授予和工商管理硕士同等学力教育。工商管理硕士学历教育和学位授予，

属国家计划部分。西安交通大学从国家教委下达的招生指标中，每年为陕西招收

部分学生，按国家有关规定统一招生、培养，颁发学历证明和授予学位。 

    工商管理硕士同等学力教育，为省内计划部分，主要属委托培养性质。招生

规模和各教学点指标分配，由省教委根据我省实际提出初步意见，报省工商管理

硕士教育指导委员会审定。同等学力教育，还包括可进行一定数量的工商管理硕

士系列课程培训。省内计划部分按照与国家计划部分基本相同的标准，由学院统



一招生考试，按统一教学计划进行分点培养。学院对各教学点的培养质量进行过

程控制。 

    2．招生对象。陕西工商管理硕士学院招收的国家计划部分，按国家规定的

报考条件执行。省内计划部分的招生对象为：年龄在 40 岁以下，具有大学本科

学历（含同等学力）和三年以上工作实践的各类工商企业和经济管理部门的在职

人员，也可招收少数具有同等条件的党政管理干部。在职工商企业领导者的报名

年龄可放宽到 45 周岁。由单位委培的学员，在录取前应与委培单位签订学成后

回委培单位工作的合同。 

    3．学习年限。陕西工商管理硕士学院实行弹性学制，学员分脱产、半脱产

和不脱产三种学习形式。全脱产学习时间为二年至二年半，半脱产或不脱产学习

学员，视其修满学分和完成论文的情况决定学习年限。但最多不超过五年，最短

不少于三年。学员在校学习时间累计不得少于半年。 

    4．毕业待遇。陕西工商管理硕士学院省内计划部分，学员修满规定学分和

考试合格后，由学院发给写实性学力证明和结业证书，同时加盖各办学点所在学

校印章和陕西工商管理硕士学院印章。学员在省内单位晋级和使用时，同工商管

理硕士同等待遇。 

各工商企业、经济管理部门和有关单位，应积极支持符合条件的优秀年轻干

部报考陕西工商管理硕士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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